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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跟踪评级制度（2021 年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诚信持续监控及更新评级业务管理，判

断评级对象的信用水平变动情况，确保评级结果的准确性，维护

评级对象以及评级结果使用者的利益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文件依据《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

八条及《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 第 1 部分：

信用评级主体规范》第 5.2.5条制定。 

第三条 跟踪评级是在企业信用评级有效期内，对可能影响

评级对象信用水平的重要因素（包含政策环境、行业风险、经营

策略、财务状况、基础资产运行、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和流程等

因素的重大变化等）持续关注与分析，并给出跟踪评级结果。在

跟踪评级过程中，评级对象的信用水平发生重大变化的，中国诚

信将会采取相应的评级行动。 

第四条 跟踪评级应当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评级监管要求，

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评级基本原则，遵守中国诚信信用评级

业务管理相关制度。 

第二章  跟踪评级工作程序和人员安排 

第五条 各评级业务部门按照跟踪评级项目情况、跟踪评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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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要求、评级分析师人数等，制订本部门跟踪评级业务计划安

排，并根据项目和人员变化情况及时进行调整。 

第六条 跟踪评级应注意保持评级项目组成员的连续性。跟

踪评级项目组成员原则上由首次评级或前次跟踪评级项目组人

员组成。如因故不能保持或按照规定需要执行轮换的，由评级业

务部门重新确定跟踪评级项目组成员，但应保证跟踪评级项目组

人员具备必要的专业素质和执业能力。 

第三章  附则 

第七条 本制度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八条 本制度由中国诚信负责解释及修订。 

第九条 本制度文件生效期间，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发生变

化，与本制度文件冲突的，应依照监管规定执行。在满足监管要

求的前提下，本制度文件与信用评级委托协议不一致的，应依照

信用评级委托协议执行。 

第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